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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地質公園圖文創作比賽 

報名簡章 

一、緣起與目的 

臺灣地質公園與國家公園內許多特殊地景，包含生態、自然與人

文地景，充滿在地美學，也具有在國際行銷臺灣意象的特質，為了留

下永恆，提醒人們愛鄉愛土，臺灣地質公園學會（以下簡稱本學會）

本(114)年度規劃持續徵選地質公園與生活點滴的捕捉與報導，並分成

靜態照片類、文字創作類及圖文創作類等三種比賽項目，期能引發更

多人投入與探索。 

二、辦理單位 

主辦：臺灣地質公園學會 

三、參賽資格 

凡臺灣地質公園學會之個人會員、團體會員皆可參加。 

四、徵選主題 

主題以展現地景保育、環境教育、地景旅遊及社區參與等四大主

題，勾勒臺灣各地質公園內的各種面向，表現等型式不拘，可包含各

種性質的靜態相片，或紀錄、新聞、心得感想等文字及圖文創作品。

（參加須知如附錄 1） 

五、徵選作業時程 

（一）上傳作品：114 年 12月 31 日（三）至 115 年 2 月 9 日（一） 

（二）評選作業：115 年 2 月 10 日（二）至 3 月 16日（一） 

（三）結果公布：115 年 3 月 20 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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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頒獎儀式：115 年 3 月 27 日臺灣地質公園網絡會議期間舉行 

六、比賽類別 

（一）靜態照片類 

1.作品數量：參賽者每名以 3件為限。 

2.作品題材：「地質公園」相關之照片。 

3.相機規格：3,648 × 2,736（約 1,000 萬畫素）以上之數位相機拍

攝，請於報名表註明相機廠牌型號；若是手機請設定最高畫素，

以達比賽規格。 

4.報名表（附錄 2），作品名稱、作者、80至 100字簡述等。 

5.檔案規格：繳交原始檔案，RAW檔或原始 JPG 檔。檔案命名格

式為［比賽類別_作者名_作品名_上傳日］，例如［靜態照片類_

李小寶__瑰麗奇岩_1150201］ 

6.未符合以上格式或規定者，視同棄權。 

（二）文字創作類 

1.作品數量：參賽者每名以 3件為限。 

2.作品題材：「地質公園」相關之文字創作，不得超過 5000 字。 

3.報名表（附錄 2），作品名稱、作者、80至 100字簡述等。 

4.檔案規格：DOC、PDF、ODF、DOCX、TXT 等格式均可。檔案

命名格式為［比賽類別_作者名_作品名_上傳日］，例如［文字

創作類_王小明_沙丘之美_1150201］。 

6.未符合以上格式或規定者，視同棄權。 

（三）圖文創作類 

1.作品數量：參賽者每名以 3件為限，可一人或多人共同製作。 

2.作品題材：「地質公園」相關之圖文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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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創作主題須與四大主題相關，文字不得超過 500 字，圖片可以繪

圖、照片等各類型創作)不超過 10 張。 

4.報名表（附錄 2），作品名稱、作者、80至 100字簡述等。 

5.檔案規格：PDF 或 DOC 等格式均可，另附 TXT 文字檔及 RAW

檔或原始 JPG 檔，壓縮為 ZIP 檔上傳。檔案命名格式為［比賽

類別_作者名_作品名_上傳日］，例如［圖文創作類_王小明_沙

丘之美_1150201］。 

6.未符合以上格式或規定者，視同棄權。 

七、作品交付方式 

將參賽表、切結書、著作財產權使用同意書等 3項檔案，分別命

名［參賽表_比賽類別_作者名_作品名_上傳日］，例如［參賽表_靜

態照片類_李小寶__瑰麗奇岩_1150201］，或［切結書_動態影片類_

王小明_沙丘之美_1150201］，於規定截止日前擇以下一種方式交付： 

（一） 線上報名 

將資料壓縮上傳至以下報名網址：google報名表單 

（二）郵寄報名 

將資料夾（內需含報名表、比賽作品、切結書、著作財產權使

用同意書等 4項檔案等）存於隨身碟寄送本會。 

收件人：許芳萍 小姐  

地 址：974-301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 1-51號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暨海洋學院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A428室 

（參加臺灣地質公園影音比賽—比賽類別） 

八、比賽約定 

（一）切結書（附錄 3）：為確保參賽作品之原創性及相關法律責任，

https://forms.gle/aod6sYDgXvU4XWC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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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賽者均須簽立切結，與報名表、照片、切結書一併交付。 

（二）作品內容不得涉及暴力、色情或詆毀等不當內容，或與活動主

題無關，否則主辦單位元有權取消該作品之參賽資格。 

（三）作品需符合著作權法、社會規範、個人隱私等規定，且不可使

用使用生成式 AI，無發生侵害第三人著作權利之情事。 

九、獎項及獎額 

（一）靜態照片類 

1.首獎：1 名，奬狀 1 只、獎金新臺幣 5,000 元整。 

2.優等：2 名，每名獎狀 1 只、獎金新臺幣 3,000 元整。 

3.佳作：若干名，每名獎狀 1只、獎金新臺幣 1,000 元整。 

4.其他：參賽作品未滿 10件，則由評審委員擇優獎勵。 

（二）文字創作類 

1.首獎：1 名，奬狀 1 只、獎金新臺幣 5,000 元整。 

2.優等：2 名，每名獎狀 1 只、獎金新臺幣 3,000 元整。 

3.佳作：若干名，每名獎狀 1只、獎金新臺幣 1,000 元整。 

4.其他：參賽作品未滿 10件，則由評審委員擇優獎勵。 

（三）圖文創作類 

1.首獎：1 名，奬狀 1 只、獎金新臺幣 5,000 元整。 

2.優等：2 名，每名獎狀 1 只、獎金新臺幣 3,000 元整。 

3.佳作：若干名，每名獎狀 1只、獎金新臺幣 1,000 元整。 

4.其他：參賽作品未滿 10件，則由評審委員擇優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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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得獎公布 

（一）得獎名單預計於 115 年 3 月 20 日（五）公布於本活動網頁，

並以電子郵件、通訊軟體等方式通知得獎者。 

（二）得獎者收到通知函後，需於限定時間內正確填寫相關資料，並

提供相關「身分證明檔」以核對領獎，逾期提供資料或身份不

符者，皆視為放棄得獎資格，不另候補。 

（三）參賽作品之評審意見，視情況得提供評審意見給予參考。 

十一、頒獎型式 

（一）凡得獎者得參加預計於 115 年度上半年度之地質公園網絡會議

期間舉辦之頒獎典禮（詳細日期將公布於本學會各訊息平台），

並攜帶相關「身分證明檔」、「作品原始電子檔案」（註明活

動網站上的作品編號）、「著作權使用同意書」（附錄 4）等

以核對領獎。當天不克出席領獎者，可指定他人代領。 

（二）得獎者無法到場，且未指定代理人領獎者，應於限定領獎期限

內提供相關「身分證明檔」、「作品原始電子檔案」（註明在

活動網站上的作品編號）、「著作權使用同意書」（附錄 4）

等核對領獎資料。 

十二、評審事項 

由主辦單位聘請相關領域專家組成評審委員會，以評選出各獎

項作品。 

十三、聯絡窗口 

許芳萍小姐；(03)890-5194無分機；geoparks.tw@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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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參加須知 

2025 地質公園圖文創作比賽參加須知 

一、參加者姓名需以真實中文姓名填寫（在臺外籍人士除外），不可

使用英文拼音或假名。若註冊姓名有誤，可於活動時間內「來信」

通知經網站管理者修改，活動結束後則不接受姓名更改。 

二、所有註冊應為本人自發性行為，不可冒名使用他人資料。一經查

證，主辦單位有權不需說明，直接刪除其得獎資格，並採順位候

補，不另通知。 

三、若參賽者以不正確的資料進行註冊參賽，導致無法辨別真實身份

時，將無條件取消得獎資格。 

四、本活動所涉及的個人資料蒐集、運用，以及關於個人資料的保護，

將適用本活動的隱私權政策。 

五、如有任何因電腦、網路、電話、技術或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之事

由，而使參加者所寄出或登錄之資料有遲延、遺失、錯誤、無法

辨識或毀損情況，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參加者不得異議。 

六、參賽作品須符合活動主題，作品須符合規格，違反者視同棄權不

予評審；作品未符合水準，獎項得從缺。 

七、參賽作品不得有翻攝、抄襲、重製、合成後製，侵權、誹謗、妨

害風俗或違反其他法令等情形發生，違反者，不予評審；已得獎

者，除取消得獎資格，追回獎金（獎位不予遞補），將由參賽者

自負相關法律責任。同時，若有可歸責於參賽者之事由，致主辦

單位受有損害，參賽者應負全部損害賠償之責。 

八、作品著作權說明 

（一）所有投稿作品，創作者保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但同意

授權本學會進行線上檢索、閱讀、列印、公開播映、重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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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限時間地域。 

（二）所有得獎作品、原稿底片數位原檔案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

權，屬原作者所有，但同意簽署「著作權使用同意書」，授權

本學會，於出版、網頁、公開展示及媒體宣傳使用之權利，不

限時間、次數、地點、方式，均不需另予通知及致酬，惟保留

著作人格權（於必要時不得使用）。未簽署「著作權使用同意

書」者，一律取消得奬資格。 

九、獎項說明 

（一）主辦單位得視參賽人數增減獎項，以參賽者之 4 分之 1 為原

則。 

（二）得獎者之個人資料，僅供本次核對領獎身份用，不予退還。 

（三）本次活動得獎贈品，僅限郵寄臺、澎、金、馬地區。 

（四）兌獎後贈品之維護、保固與「衍生之責任」（如：瑕疵擔保責

任、瑕疵損害等）請洽原廠商。若遇商品缺貨等因素，主辦單

位保留更換等值商品及保留修改活動的權利，得獎者不得有異

議。 

（五）本活動之獎品不得轉換、轉讓或折換現金，獎項以實物為準，

中獎者不得要求更改獎項。 

（六）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中獎價值超過 20,010 元以上，得獎者需

負擔 10%機會中獎稅，外籍人士須繳交 20%，本活動獎項未超

過此金額，得獎者無需負擔贈品稅。 

（七）獎項以實物為準，中獎者不得要求更改獎項。 

（八）主辦單位保留獎項、活動修改及中獎資格審核之最終權利。 

（九）凡參賽即視同認可，並接受本比賽之各項規定，若未盡事宜，

主辦單位得隨時解釋、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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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報名表（適用於各類） 

2025 地質公園圖文創作比賽 

報名表 

作者姓名 （可多人） 

比賽類別 □靜態照片類  □文字創作類  □圖文創作類 

作品名稱  

作品說明 （80至 100字） 

聯絡手機/電話 

手    機： 

電話(Ｈ)：(    )  

電話(Ｏ)：(    )   

通訊地址  

電子郵件  

Line ID  

關鍵字 （最多 5組） 

作品區域  

創作期間     (可為區間或作品完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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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參賽切結書 

參賽切結書 

本作品參加臺灣地質公園學會主辦之「2025 地質公園圖文創作

比賽」，除保證確實了解參賽規則及遵守評選之各項規定外，茲同意

並承諾下列事項： 

一、 本人證明以上所填寫之各項資料確實無誤，皆符合主辦單位所

制定之競賽規定，若查有不實者，主辦單位可隨時取消本人競賽

資格，若已領取獎項，主辦單位得以賽後追討已發放之競賽獎

金。 

二、 得獎作品如有仿冒抄襲等經查證屬實者，一律取消資格，並由參

賽者自負法律責任。獎位不遞補，如已領取獎項者，主辦單位得

以賽後追討已發放之競賽獎金、獎品。 

三、 各獎項之所得獎金應依稅法規定扣繳所得稅。 

四、 其他：本辦法未規定之事項及任何臨時狀況，概依評審委員會議

決議行之。 

五、 凡參賽作品，皆有權益與義務配合本次活動評審結束前之展示、

播映、宣傳。 

六、 智慧財產權部分 

（一）作品智慧財產權一律歸屬參賽者，惟主（承）辦單位基於研究、

宣傳與推廣等需要，對所有參賽作品於活動期間仍享有使用

權利，參賽者不得提出異議，並應配合提供相關資料。 

（二）若參賽作品所使用之素材，有部分使用他人之著作，應附上著

作權人授權使用同意書。 

七、 本人絕對遵守競賽所有規範與評審決議。倘因未遵守作業時間

或競賽規範而遭淘汰，絕無異議。 

此致 

主辦單位  臺灣地質公園學會 

    參賽者親筆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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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著作財產權使用同意書 

臺灣地質公園學會 

著作財產權使用同意書 

本人＿＿＿＿＿＿＿＿＿（全名）參加臺灣地質公園學

會主辦之「2025 地質公園圖文創作比賽」，得奬作品：＿＿

＿＿＿＿＿＿＿＿＿＿＿＿＿＿＿＿＿ ，其數位原檔之著

作財產權屬本人所有，但同意授權臺灣地質公園學會，於出

版、網頁、公開展示、重製及媒體宣傳等使用之權利，不限

時間、次數、地點、方式，均不需另予通知及致酬，惟保留

著作人格權（於必要時不得使用）。特立此同意書。 

謹此聲明 

 

 

 

著作權授權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